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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hrss.gov.cn/gkml/xxgk/201505/t20150511_160760.htm） 

 

附錄 

 

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  24  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已经 2015 年 4 月 27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第 62 次部务会讨论通过，并商商务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同意，现予

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尹蔚民 

                                                              2015 年 4 月 30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 号）、《国

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 号）和《国务院关于取消

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相关部

门规章进行了清理。经商商务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同意，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决定对 7 件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对《人才市场管理规定》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六条第（一）项中的“注册资本（金）不得少于 10 万元”。 

（二）删去第十二条。 

（三）删去第二十三条。 

（四）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举办人才交流会的，应

当制定相应的组织实施办法、应急预案和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并对参加人才交流会的招聘单位

的主体资格真实性和招用人员简章真实性进行核实，对招聘中的各项活动进行管理。” 

（五）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五条，并删去其中的“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组织举办人才交流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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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六条第（三）项中的“注册资本金不少于 30 万美元”。 

（二）将第八条第（四）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修

改为“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三）删去第十条。 

（四）第十九条改为第十八条，并删去第二款中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 12.5 万美元，可拥

有的股权比例不超过 70%”。 

 

三、对《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二）删去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三）删去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四）删去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注册资本（金）验资报告”，同时增加一项，内容为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五）删去第七十六条。 

 

四、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设立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应当经省级人民

政府外经贸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外经贸行政部门）批准，到企业住所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登记注册后，由省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以下简

称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 

（二）将第五条第（四）项修改为“举办职业招聘洽谈会”。 

（三）删去第六条第（三）项中的“有不低于 30 万美元注册资本”。 

（四）将第七条修改为：“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依法向拟设立企

业住所地省级外经贸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呈报申请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的

有关文件。省级外经贸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予以批准的，发给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批准证书；不予批准的，应当通知申请者。” 

（五）将第八条修改为：“获得批准的申请者,应当依法到拟设立企业住所所在地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 

（六）将第九条修改为：“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到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中、外双方各自的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 

“（二）主要经营者的资历证明（复印件）和简历； 

“（三）拟任专职工作人员的简历和职业资格证明； 

“（四）住所使用证明； 

“（五）拟开展经营范围的文件； 

“（六）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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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将第十条修改为：“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审核完毕。批准同意的，发给职业介绍许可；不予批准的，应当通知申请者。” 

（八）将第十二条中的“《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修改为“《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

定》”。 

 

五、对《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八条第一款中的“并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且出具证明”。 

（二）删去第十六条第（四）项中的“且固定资产 50 万元以上，注册资金 50 万元以上”。 

（三）删去第二十三条。 

（四）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七条，并删去第（四）项。 

 

六、对《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五条第（二）项。 

（二）删去第六条第（二）项。 

（三）删去第八条第（二）项。 

 

七、对《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二十二条第（二）项。 

（二）删去第二十八条第（二）项。 

（三）删去第三十三条第（二）项。 

（四）删去第四十条第（二）项。 

 

此外，对相关规章的条文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

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设立管理暂行规定》、《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

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

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